
王跃生：中国城乡家庭结构变动分析 

——基于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 

 

2000 年以来中国家庭结构变动主要表现为：核心家庭比例明显下降，单人户显著上升，

直系家庭没有降低反而略有增加。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有别：城市核心家庭构成缩小，单人户

明显增加，直系家庭稍有降低；农村核心家庭构成降幅较大，单人户提高，直系家庭上升。

城乡二级家庭结构变动也不尽相同。数据显示，人口流动、子女数量、人口老龄化、婚姻和

住房情况对家庭结构及其变动有显著影响。在家庭结构小型化为主导的时代，政府及社会组

织应加强以家庭为目标的公共服务建设；改进户籍制度，减少劳动者与其家庭成员的地域分

割；为增进和改善家庭代际关系创造条件。 

当代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且 2000 年后社会转型特征逐渐凸显。①作为

绝大多数民众基本生存单位和载体的家庭在深刻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受到影响。家

庭结构是家庭成员关系、生存方式和家庭功能的直接体现，可显示民众的居住偏好和趋向，

并具有多方面的社会指向意义。本文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通过与第五次及之

前普查数据进行比较，讨论 2000 年以来家庭的状态、变动及其原因，探寻不同类型家庭可

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一)问题提出 

家庭结构变动深受人口、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因素影响，且不同时期的具体影响因素有别。

一般认为，现阶段对中国家庭结构变动影响较大的因素主要有：(1)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实

施以来，低生育水平逐步形成并保持 ，特别是第一代独生子女逐渐长大成人。(2)人 口老

龄化程度加深，老年人 口构成和群体进一步扩大。(3)人口迁移流动增多 ，城市化水平提

高 。(4)住房状况改善 ，拥有自己住房民众的比例明显扩大。在上述因素作用下，中国当

代家庭结构实际状态如何?这些因素究竟对当代家庭结构变动产生了哪些影响? 

 (二)文献回顾 

2000 年以来家庭结构研究深受人口学 、社会学等领域学者重视。这些研究关注了家庭

结构的哪些问题?如何揭示家庭结构变动及其特征? 

1．家庭结构基本状态 

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家庭结构，弥补了整体性研究的不足。例如，笔者通过开发第五



次人口普查长表数据 ，并与此前人口普查数据比较，发现其间家庭结构有三种状态 ：一是

相对稳定 ，以三代直系家庭为代表 ；二是明显上升，夫妇家庭、隔代家庭增幅较大，单人

户有所提升；三是降低 ，夫妇分居和单亲家庭明显减少，标准核心家庭有所下降。② 郭志

刚根据 2005 年 “小普查”数据分析家庭户变动，认为计划生育导致平均家庭户规模迅速

缩小 。但生育水平 1990 年代降到很低 ，纯人口因素对家庭户规模影响减弱，迁移流动及

生活方式变化使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此消彼长 。③还有学者借助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家庭结

构变动。如 2008 年李银河主持的 “中国五城市家庭调查”结果显示：核心家庭依然占主

导 ，夫妇家庭上升 ，主干家庭下降，联合家庭近于消失。④这一研究与基于普查数据所得

出的结论有相互印证作用 。 

2．老年人口居住方式 

2000 年以来，老年人 口居住方式渐成研究热点。曾毅、王正联利用 1982、1990 和 2000

年人 口普查数据分析家庭 与老年人居住变化 ，发现 2000 年 65岁以上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占多数 ，但 比 1990 年有所降低，原因是较年轻和健康的老年人倾向单独居住。⑤郭志刚

依据 2005 年 “小普查”数据分析老年人 口居住方式 ，指出老年人与后代同居仍占多数。

同时，“空巢”家庭老年人比例越来越大。⑥中国老龄科研中心 2006 年调查显示 ：城市老

年人与配偶同住 占 41．5% ，三代 同住 27．4% ，与子女同住 14．5 %，独居 8．3 %；

农村三代同住为 39．0 %，与配偶同住 29．0 %，独居 9．3% ，与子女同居 18．0 %。⑦

其三代家庭比例明显低于 2005 年 “小普查”数据。 

3．成年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居住方式 

2005 年后 ，国内学者针对独生子女的有关研究增多 。风笑天 2008 年五城市独生子女

父母调查显示，未婚独生子女父母 “空巢” 占 7．0% ，核心家庭 88．2%；已婚独生子

女父母 “空巢’’为 56．4 %，主干家庭 35．8 %。独生子女婚配成为其父母家庭结构变化

的主要影响因素。⑧其不足是 ，未对独生子女划分年龄。宋健 2009 年在北京等四城市调

查发现，双独夫妇婚后更倾 向于与父母分开居住。⑨可见，城市独生子女婚后没有形成高

比例与父母同居现象。 

4．人口流迁与家庭结构 

当人口流迁以劳动力个体为主时，其对家庭结构的影响将 比较显著。周福林利用 2000

年人口普查长表数据所作研究显示 ，人 口流迁使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出现“缺损”，增大

了单人户、“空巢”家庭、隔代家庭 比例。⑩郭志刚基于 2005 年 “小普查”数据的研究发

现，人 口流动对家庭结构 的影响呈现新趋向一一家庭流动，其中夫妇户和二代户已占很大

比例。（11）这两项研究的不足是 ，未对流动人口进行身份差异和城乡差异分析。 

5．家庭变动趋向理论 



黄宗智不同意中国家庭会沿着西方核心化模式发展的观点。他指出：我们所认为是必然

的、普适的、来 自西方社会科学理论 的 “现代化”模式，使我们错误地把注意力集中于

家庭的 “核心化”趋势。他认为，在全球 比较视野下，真正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三代家庭的

延续。（12）这一认识颇有新意 ，但有待较系统的中国城乡社会实际材料加以论证 。 

笔者认为，当代单个婚姻单位形成的个体家庭成为主流，但分爨异居的亲子之间仍保持

着密切联系，两个及以上相对独立的小家庭构成 网络家庭 。人口控制政策实施过程中，单

性别子女家庭逐渐普遍，亲代与独子 (女)保持经济和情感交往关系的愿望都很强烈 ，这成

为双系网络家庭发展的人口条件。（13）近十年来人 口和社会环境变动引起 了家庭结构的

新变化 ，相关研究 比较活跃 ，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都得到加强。同时，也应看到，已有

论著的整体分析考察的多是十年前的家庭结构，2005 年以后的研究主要针对老年、独生子

女及其父母等特定人口群体，并以小型调查为主。此外，多数研究缺少城乡比较视角。本文

将通过分析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探讨中国家庭结构的最新变动，把握其整体状况和城乡异

同。 

 (三)本项研究所使用数据 

研究以第六次人口普查长表 1 抽样数据库中与家庭户 (家庭户是指以家庭成员关系为

主、居住一处共同生活的人组成的户)及其结构有关 的表格数据为基础，分析中国城乡家庭

结构最新变动。（14）为了认识当代中国家庭的变动特征和趋向，还将结合 1982 年 以来的

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探讨。 

二 、2010年中国家庭结构及其变动 

 (一)基本家庭结构 

基本家庭结构是指核心家庭、直系家庭 、复合家庭 、单人户、残缺家庭及其他。 

1．全国总体 

由表 1 可见，同 2000 年及之前一样，2010 年核心家庭、直系家庭和单人户是中国家

庭户的三种基本类型，约 98 以上的家庭户可归入其中。与 2000 年及之前相比，一方面 ，

2010 年核心家庭构成打破了 1982 年至 2000 年近 20 年间稳定于 70 %上下的状态 ，出现

明显下降。其中 2010 年 比 2000 年减少 10．69% ；单人户构成则显著上升，2010 年较 2000

年增加 59．51 %。另一方面，在人口城市化水平提高、人 口迁移流动率增长的过程中，直

系家庭份额并没有进一步缩小 ，反而略有增加 ，若与前三次普查相比，则整体上表现出一

定的稳定性。这表明，2010 年单人户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由核心家庭 比例降低所促成。 



 

总之，按照 2010 年人 口普查数据，中国当代家庭构成呈现核心家庭水平降低、直系

家庭稳定和单人户上升的格局。家庭结构既有向小形态发展的一面，也有多婚姻单位家庭获

得维持的另一面。若将家庭的小型化视为 家庭 结构趋于 “现代 ” 的表现 ，直系家庭的

稳定则是对 “传统”形态和功能的维系。不过，当代直系家庭已不再固守过去严格的同居

共财管理方式。 

2．城乡家庭结构差异 

当前社会转型时期，从人口构成和居住空间上看，城乡 “二元”特征仍较突出，有必

要从城 乡差异视角考察家庭结构变动 。 

 

就 2010 年而言 ，核心家庭在市镇县均为最大家庭类型。其中，市核心家庭比例最大，

镇次之 ，县最小 ，市高于县 14．52 ；直系家庭则相反 ，县最大 ，镇次之，市最小，县

高于市 86．65%。县、市之间直系家庭构成差异明显。单人户构成在城乡之间也有不同，

市单人户比例超过直系家庭，处于第二位 ，镇和县则处于第三位。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市镇县核心家庭构成均表现为降低，县降幅最大，减少 13．96 %。市直 系家庭稍 有降

低 ，而镇和县均为增 加 ，其 中镇增 幅最 大，为 22．83 %。单人户市镇县均为增加，



市增幅最大 ，提高 64．07%，镇、县分别增加 29．18%和 56．78 %。 

综上，2010 年家庭的构成变动表现为：市核心家庭缩小 ，直系家庭略微降低，单人户

因核心家庭构成降低而增大；县核心家庭缩小，单人户增加，直系家庭上升；镇与县有相同

表现，只是变动幅度有差异 。若将核心家庭和单人户作为小家庭的代表类型 ，城 市 这 两

类 家庭 之 和 由 81．79% 增 至 82．33% ，县则由 73．79 %减为 68．81% 。这表明，

城市核心家庭构成降低 ，并未促使直系家庭增长，而是单人户扩大，家庭朝着更小的类型

发展 ；农村则有一定逆转，即核心家庭缩小的同时，直系家庭提升，单人户也有增长。 

 (二)二级家庭结构 

家庭基本类型 (即一级家庭类型)可以显示家庭的一般构成，但对变动特征的揭示较弱 ，

故对二级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再作考察 (见表 3)。 

 

2010 年细分后的家庭类型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的分别是标准核心家庭、夫妇家庭 、

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和单人户。这四类家庭加总所占比例为 82．45 %。 

与 2000 年及之前相 比，所 占比例 明显缩小的主要家庭类型为标准核心家庭。1982

年和 1990 年 ，其 占比接近或超过 50%，2010 年则降至三分之一，主导地位受到明显削弱。

夫妇分居家庭 1982 年以来呈下降趋势。1990 年该家庭 比例降低与政府放宽对城镇职工迁

移异地居住配偶的限制 、夫妇两地分居现象减少有关。1990 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

域转移、农民夫妇两地分居增多，总体上 ，人口流动并未促使夫妇分居家庭大幅度增长 。

这与外出者离家时间大多未超过半年，普查时仍作为家庭成员登记有关。 



增幅较大的家庭类型为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其中夫妇家庭比 2000 年增加 42．77% ，单

人户提高 59．51% 。 

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构成表现出很强稳定性，表明亲子分爨现象没有进一步增加。二代

直系家庭 2010 年较 2000 年增加 28．94 %，但 比 1982 年和 1990 年有所降低；隔代家

庭比 2000 年提高 31．75%，较 1982 年增长 192．63% ，这与劳动年龄人口流动就业增加、

未成年子女与其祖父母一起生活有直接关系。 

从统计数据中不难推断，2010 年夫妇家庭和单人户的增加主要是通过标准核心家庭分

解来实现的，而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的存在基础并没有受到动摇 。 

从城乡差异视角对二级家庭进行分析，可进一步认识家庭结构的变动原因 (见表 4)。 

 

2010 年 ，市镇县二级家庭中，超过 10 的类别有夫妇家庭、标准核心家庭、三代及以

上直系家庭 和单人户。市镇县这 四类家庭之 和分别 占 84．9% 、83．16 %和 80．61 %。

夫妇家庭城市最高 ，镇次之 ，县最低 ，市高于县 25．70 %；标准核心家庭也以城市为最

高，县最低 ，市较县高 14．23% ；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则以县为最高，市最低 ，县比市

高 83．77% ；单人户市明显高于县 。此外 ，还有几类家庭值得关注 ，一 是夫妇分居和

单亲家庭，县和镇高于市；二是隔代家庭 ，县明显高于市；三是二代直系家庭，也为县高

于市。 

与 2000 年相比，市镇县夫妇家庭均增长，分别提高 31．19% 、29．81% 和 47.27% 。

标准核心家庭构成均减少，市镇县分别降低 24．29%、26．86%和 33．48％。夫妇分居和单

亲家庭市和镇稍有增加，县微降，较 2000 年变动不大。 



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城乡变动方向有别，市减少 10．35%，镇和县分别上升 18．06%

和 6．97%。城乡不 同的变动趋 向促使全 国三代及 以上直 系家庭保持稳定。县隔代家庭

和二代直系家庭在其直系家庭增长中的推动作用明显，两类直系家庭分别增加 60．74 %和

31．56% 。从城乡内部看 ，县直系家庭的几种类型全面增长；市只有二代直系家庭增加

35．14% ，其他几类均降低 ，市直系家庭总比例难以提升。 

单人户均增加，其中市、镇 、县分别提高 60．07% 、29．18% 和 56．78% 。 

在人口城乡流动增长背景下，农村隔代家庭增幅显著。这种现象可解释为，目前农村劳

动年龄夫妇二人一同进城务工的情形增多 。这在减少夫妇分居家庭的同时，促使隔代家庭

增加。 

我们可将夫妇家庭和单人户提升视为家庭结构的 “极小化”表现。这两类家庭之和 1982

年为12．77% ，2010年增至 32．13% ，提高 1．52倍，其中 2010年较 2000年增长 49．44%，

中国家庭小型化趋 向继续保持 。而据表 4，2010 年夫妇家庭和单人户之和市镇县较 2000

年分别提高 44．11 %、29．55% 和 51．06% 。可见 ，尽管农村直系家庭稳 中有升，但

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增幅较小，并且 ，农村直系家庭构成的扩大以隔代家庭和二代直系家

庭增长推动为主，家庭 “极小化”趋向没有改变。 

三 、四类主要家庭的变动及特征 

从以上分析可知，绝大多数民众以核心家庭 、直系家庭和单人户为居住单位；二级家

庭类型虽较多，但所占比例较高者为夫妇家庭、标准核心家庭、三代直系家庭和单人户。深

入分析这些家庭的成员构成 ，有助于把握 2000 年以来家庭结构的变动特征。人 口普查数

据 中， “市”一般代表城市， “县”与乡村同义 ，本研究以“市”、“县”数据为基础，

考察城乡不同年龄组家庭成员的居住方式及变动。 

 (一)三代直系家庭 

三代直系家庭在当代多婚姻单位家庭占比最大  (2010 年城乡分别为  11．27 %和

20．27% )，但城乡变动趋向不同 (2000 年城乡分别为 12．51% 和 18．98 %)。 

 



图 1 显示 ，2010 年和 2000 年，城市三代直系家庭成员有基本相似的年龄分布曲线。

0 岁、5 岁组幼童和 50 岁以上中老年人及 25、30 岁组青年人占比较高，意味着初婚有子

女夫妇和中老年父母共同生活，三代直系家庭 的抚幼功能 由此体现。2010 年与 2000 年

的差异在于，70 岁以上组 ，20l0 年降低 6 个百分点以上。值得注意的是 ，2010 年 ，城

市 75岁以上组老年人在三代直系家庭生活 的比例降幅超过 20 %。2010 年与 2000 年农村

三代直系家庭成员年龄分布基本相同，三个代际峰值较城市凸显 (见图 2)，意味着农村该

类家庭成员的互助关系和功能比城市更受重视。差异表现为：0至 45 岁组 群 ，2010 年高

于 2000 年，且相差幅度多达或超过 20% ，其中 30岁和 35 岁组超过 50 %；50 岁以上组，

2010 年低于 2000 年，其中 70 岁以上组相差达到或超过 20% 。这表明农村中年人(该类家

庭的第一代)在其中所 占比例增大，而第一代为老年人的比例则下降了。总之，2010 年城

乡老年人在三代直系家庭中的构成降低。这些从三代直系家庭“溢出”的老年人进入 “空

巢”状态或单人户中。 

 (二)夫妇家庭 

2010 年 ，城乡夫妇家庭是变动幅度最大的家庭类型之一。 

 

由图 3、图 4 可见 ，2010 年与 2000 年相 比，城乡夫妇家庭成员年龄分布有相似之

处 ，也有差异。2010 年，城市 45 岁组的夫妇家庭比例即超过 20 ，较 2000 年提前 (当时

为 55岁组)。2010 年 60 75 岁组 老年人 中夫妇二人独居 比例超过 3O%，65 岁和 70岁组

更超过 37；2000 年 只有 65岁和 75 岁组超过 30 (最高值为 32 )。这表明 2010 年城市中年

夫妇和低龄老年夫妇 “空巢”状况更为突出。2010 年，农村夫妇家庭仅 20 岁和 25 岁组

较 2000 年降低，其余均增加，增幅超过 40 的为 30—40 岁组和 75 岁以上组 。50岁组和

55岁组夫妇家庭比例超过 20% ，60-70岁组达到或接近 30% ，农村中年和低龄老年人独居

也成为一种重要生活方式 。城乡之间的显著不 同是 ，2010 年城市 25 岁和 30 岁组夫妇

家庭比例分别为 l7．55%和 13．26% ，农村仅为 2．37%和 2．30% 。城市年青夫妇婚后晚

育率高是这种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 

 (三)标准核心家庭 



就城市而言，2010 年与 2000 年标准核心家庭成员构成分布相似 (见图 5)，亲子两代峰

值突出，子代以 0岁组、5 岁组、l0 岁组和 15岁组为主 ，峰值为 10 岁组；亲代则以 35

岁组、40 岁组和 45岁组为主，峰值为 40 岁组 ，50岁及以上组大幅度下降。中年夫妇和

年幼及上中小学子女是标准核心家庭两大主要群体。中年夫妇因子女已上学，不必依赖孩子

的祖父母照看 ，而更希望在 自由度高的亲子小家庭生活。50 岁以上组降低有两种原因：

一是子女逐渐成年且离开父母；二是一些子女开始婚配 ，有可能与父母组成直系家庭 。前

一种情形更多一些。两个普查年份的差异为 ，2010 年 ，城市标准核心家庭除 75 岁以上组

外均减少(75 岁以上组老年夫妇与大龄未婚子女组成标准核心家庭比例很低 ，2010 年仅微

增，分析意义不大)，25—45 岁组和 60—65 岁组减幅超过 15 %。中年及以下成员比例降低

与生育子女减少、“空巢"现象增加有关 。另外，青年夫妇晚育、少育也会使 10 岁以下组幼

童比例减少。 

 

据图 6，2010 年与 2000 年相比，各个年龄组均为减少，并且多数年龄组降幅接近甚

至超过 20 。其中中青年及幼年组转入 直系家庭 ，这与少生之下一 子家庭(包括独子但有

女儿家庭)增多、独子婚后与父母同居共爨的可能性高有关 。而目前老年一代多有两个及以

上 的儿子 ，单独生活 (包括夫妇家庭和单人户)的比例因此增加。 

（四)单人户 

2010 年 ，城乡各年龄组单人户构成均增加 (见图 7、图 8)。一般来说，0 岁组、5 岁

组和 10 岁组单人户主有“虚拟”特征，这些未成年人不具备独立生活能力。2010 年男女 14

岁及以下单人户主分别为 3．39 %和 2．98% ，9 岁以下分别占 1．8l%和 1．65%，比例

并不大。总体来说，分析 20岁以上单人户更有实际意义。 



 

2010 年与 2000 年相比，城市 20—50 岁组单人户增长幅度均超过 50% ，其中 25—35

岁组超过 1 倍。2010 年 ，15-55 岁组单人户男性高于女性 ，25—35 岁组则比女性高 75 %

以上；60 岁以上为女性 高于男性 ，70—8O 岁组相差 40 %以上 (见图 9)。男性 25—35

岁组相对较高，与城市男性大龄未婚比例较女性高有关。25～39 岁城市男女未婚比例分别

为 20．78% 和 13．05% 。（15）此外，目前城市“白领”中大龄未婚者购买私宅比例增多，

有条件单立户口。这是 2010 年该年龄组单人户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 

根据 2000 年人 口普查数据，老年人 ，特别是 70 岁以上者在各年龄组单人户中占比

最高；2010 年进一步提升，农村增 幅最 明显 ，75岁以上组超过 40 %。这与目前 70 岁以

上老人多有两个以上儿子，与其中一个已婚者组成直系家庭的可能性较低有关 (农村多子老

年人独居 比例明显高于只有一个儿子者（16）)。子代全家出外增多，生活尚能 自理的老

年人 留在村庄单独生活，也是重要原因。另外 ，2010 年 70岁以上单人户女性明显高于男

性。老年女性预期寿命长，丧偶率高，独居相对较多。 

总之 ，2010 年 ，城市 30 岁左右者 中单人户大幅度上升和城乡老年人进一步增加是

单人户比例提高的主要推动因素。 

综上所述，尽管两个普查年份四种类型家庭的成员年龄分布形态相似，差异也很显著。

2010 年，老年人在夫妇家庭、单人户中的构成扩大，而在三代直系家庭所占比例缩小；中

青年及幼童在标准核心家庭所占份额减少；城市 3O 岁左右者单独居住比例增大。这些既与

社会转型时期不同年龄组人群的居住偏好变化有关，也受 1990 年代以来低生育率的影响，

还与人 E1 年龄结构老龄化逐渐加深、民众生存条件改善及制度因素的作用密不可分。 

四、影响家庭结构的因素 

以下从人口流动、子女数量、人口老龄化、婚姻和住房等方面考察家庭结构的影响因素，

以便深化对家庭结构变动及城乡差异原因的认识。 

 (一)人口流动 

当代中国一方面城市化水平提高、工商业发展带动了劳动力在地区间流动，特别是农村

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户籍制度仍对人口迁移构成限制 ，劳动力 自

身流动而非全家迁移的现象比较突出。人 口普查时家庭户成员外出半年以上将在流人地登



记，但户内外出成员数量要注明，这为考察人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提供了可能。 

 

2010 年，有成员外出半年以上的城乡家庭 比例差异很大 ，30 以上的农村家庭有成员

外出，城市则为 10% 。人 口流动对家庭结构的影响由此显现。在农村 ，成员出外半年以

上家庭比例超过 40% 应属高比例外出。据表 5，夫妇家庭、夫妇分居核心家庭、二代直系

家庭 、隔代家庭 、残缺家庭等均属此情形。成员长期外出会使原家庭发生类型转化，如夫

妇家庭、夫妇分居核心家庭原来很可能是标准核心家庭，二代直系和隔代家庭原应属三代直

系家庭。有些隔代家庭也可能由亲代夫妇家庭和子代核心家庭重组而成。残缺家庭极有可能

曾是核心家庭 ，其中有两个及以上成员长期外出的比例超过 70 %，即父母外出务工 ，将

子女留在家乡。与 2000 年相比，2010 年城市有成员长期外出的家庭户 比例小 幅上升，农

村则提高 48．64% 。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力流动频繁，农村家庭所受影响突出。 

可见，2010 年农村 30% 的家庭因有成员长期外出发生类型转变，标准核心家庭 、三

代直系家庭出现 “破损”。应该说，这是社会转型期农民家庭所付 出的 “代价”—— 为

获得更好 的收入 “天各一方”，家庭成员亲情关系 因此被削弱 。 

 (二)生育控制政策 

1980 年初严格的生育控制政策实行后出生的子女至 2000 年后逐渐成年，其对家庭结

构的影响也日益显现。当代中国，一般来说，25 岁左右为夫妇结婚高峰，30 岁左右多已完

成生育，至 50 岁时少生、独生子女成人且开始离家，引起家庭形态转变。下面对不同普查

年份 50—54岁组妇女作一观察。 



 

根据表 6，城乡 50 岁组妇女中夫妇家庭的构成 1982 年和 1990 年差异较大，城市高于

农村，2000 年后差异缩小。总体看，城市女性 2000 年后在核心家庭生活的比例明显高于

农村；农村妇女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又大幅度高于城市 ，其中2000年比城市高 41．10%，

2010 年高于城市 65．70%。可见，城市 50 岁组妇女少生之下 ，与成年特别是已婚子女同

居 比例没有增加 ，而是下降；农村则有相反表现。这应该是城乡直系家庭变动方向产生差

异的一个因素。 

 (三)老龄化程度 

老年人居住方式对家庭整体结构的影响很大。传统社会，家庭养老功能被强化，老年父

母对子代具有较大制约力，直系家庭因而得以维系并占较大比例；（17）当代社会，无论城

乡，老年人独居现象增多，成为小家庭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以下对 2010 年老年人口所生

活的家庭类型加以统计，并与前三次普查数据进行比较 (见表 7)。 

 

2010 年，城乡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的家庭类型有一定差异 ：城市老年人在核心家庭



生活比例最大，其次是直系家庭，再次为单人户 。城市老年人在核心家庭生活的比例较农

村高 28．31% ；农村老年人中直系家庭 比例最大 ，超过 50 %，较城市老年人高 22．22 %；

城乡老年人独住比例相当。进一步看，城市老年人中夫妇家庭比例超过三分之一，比农村高

28．69% 。夫妇家庭和单人户两类家庭 比例之合，城市达到 46% ，农村接近 40% 。当代

城%乡老年人与已婚子女共同生活和单独生活成为两类并存且比例相当的模式 (城市尤其如

此)。2010 年与 2000、1990、1982 年相比，城乡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生活的家庭类型最明

显变动在于 ，直系家庭 老年人明显减 少。2000 年其在直系家庭 占比均超过 50%；2010

年城市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减少 18．84% ，农村减少 12．93 %。老年 A m增多

对家庭结构的重要影响在于，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 比例减少，而在夫妇家庭和单人户生

活比例增大。这意味着，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不断增大的老年人 口群体没有成为多婚姻

单位家庭 的增长力量，而成为小家庭，特别是夫妇家庭和单人户这类一代家庭的推动者 。 

 (四)结婚及其维系时间 

家庭成员结婚及婚姻维系与家庭结构关系密切。家庭成员从未婚到已婚的变化是家庭类

型转换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下以 2010 年为基点考察家庭成员结婚及其维系时间与居住方式

的关系。男女结婚初期究竟以独立生活为主，还是与父母共同生活为主？传统社会多数初婚

男女要与父母 (或公婆)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当然，独子和多子有别 ，独子会将这种居制维

持下去，多子则会渐次分出单过，或诸子均婚或父母去世后再实施分家。（18）当代则有城 乡

之别 。农村多数初婚者会与父母共爨一段时间 ，然后在一两年内分爨另过；城市结婚即分

开的情形要多一些。 

 

表8显示 ，2010年 城 市新婚夫妇结婚当年在不同形式核心家庭生活的比例达64．86 %，

夫妇家庭所占比例接近一半 ；与父母等组成不同形式直系家庭及复合家庭占 28．75% ；夫



妇结婚两地分居也占一定比例。可见，夫妇结婚当年单独生活是主流。需指出，过渡核心家

庭并非新婚者主导的家庭，若将其从核心家庭去除，新婚夫妇单独和当年生育所形成的其他

核心家庭共计 54．98 %，将单人户加人则占 60 %；与父母同住比例上升至 38．68%，仍是

少数。以后 随着子女出生 ，夫妇家庭降低，标准核心家庭增加；与此同时，二代直系家庭

减少 ，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提高。农村则相反，结婚当年，不同形式 的直系家庭 占 61．36%，

若将复合家庭和过渡核心家庭加入则占 80．29% ，即多数新婚者与父母同住 ，传统做法在

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结婚 5 年以上，直系家庭开始下降，核心家庭提高。“六普”数据支

持了这一推断：城市居民家庭生命周期多起步于“独立”生活，与父母共居为辅 ；而农村

则相反，结婚之初与父母共同生活为主导，独立组成家庭尚属少数 。这也是 目前城乡家庭

结构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五)住房条件 

本研究主要从住房使用年限上进行分析，以建房时间远近对住房的新 旧程度进行分类 ：

2000 年之后所建房为新房，1990 1999 年为半新房，197O一 1989 年为旧房 ，1970 年之前

所建视为老房。根据 2010 年长表抽样数据 ，城乡均表现出随建房时间后移，标准核心家

庭增加、单人户减少的特征，其 中城市单人户 2000 年后稍有回升。从前面分析可见，城

乡标准核心家庭第一代人多为中年及以下者 ，其经济支配能力较强，有条件自己购房 (城

市)或建房 (农村)改善居住条件。而单人户老年人比例较大，其购房 、建房条件相对缺乏，

故住 旧房比例较高。城市单人户 2000 年之后出现反向变动，其中一 些大龄未婚者购房能

力较强，或者为结婚在亲代等家庭成员支持下，改善了居住条件 。另外 ，农村三代直系家

庭也基本表现出随建房时间后移而增加的特征。其原因与标准核心家庭相同，即目前这些三

代直系家庭的第一代人以中年和低龄老年人为主，建新房能力相对较强。 

实际上，对当代家庭结构及其变动具有影响的因素不止上面所论，本研究只是将能够代

表社会转型时期特征的因素纳人视野。 

五、结语与讨论 

（一）基本结论 

1.家庭结构变动及其特征 

2010 年中国家庭基本结构既有向小的形态发展的一面，也有直系家庭获得维持的另一

面：核心家庭构成明显下降，单人户显著上升，直系家庭没有进一步降低，反而略有增加。

当代中国家庭结构受到现代趋向和传统习俗的双重作用。 

二级类型家庭结构变动表现为：标准核心家庭构成降低、夫妇家庭和单人户上升、三代

及以上直系家庭稳定。核心家庭构成整体水平下降主要是标准核心家庭比例缩小所致，直系

家庭总体稳定缘于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获得维系，夫妇家庭和单人户增加则使家庭小型化趋



向依然得到保持。 

城乡家庭结构变动既有共同趋向，也有差异表现。如标准核心家庭构成城乡均降低，但

三代及以上直系家庭表现为城市降低，农村上升。不过，真正促使农村直系家庭总比例上升

的力量是隔代家庭和二代直系家庭的增长。 

2.当代家庭结构的影响因素表现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增多对家庭结构影响明显；第

一代独生子女父母独居增多；不断扩大的老年人口群体未成为多婚姻单位家庭的增长力量，

反而成为夫妇家庭和单人户的推动者；城市流行新婚夫妇结婚当年单独生活，农村与父母同

住做法则得到保留；标准核心家庭户以新房为载体的比例高于旧房，单人户则相反，农村尤

其如此。 

中国家庭结构的最新状态和变动既有很强的转型社会特征，又有“二元”社会表现。城

市家庭结构进一步小型化表现出现代趋向的推动作用；农村因独子增多、家内利益冲突降低，

劳动力流动就业之下代际互助要求增强，成为直系家庭维系的重要力量。乡土民众仍主要借

助家庭关系资源来弥补社会“福利”和“保障”的不足。当然，多代家庭维系的背后有着社

会转型的作用：生育行为发生转变，中青年非农就业普遍。目前城乡“抚幼”型直系家庭有

所提升，“养老”型直系家庭减少。 

中国当代家庭结构变动表现出民众对独立居住方式的追求和对家庭代际基本关系功能

的维护，前者在城市更为突出，后者在乡土环境中比较显著。不过，即使在乡土社会中，代

际关系功能的全面维护已经发生改变，老年人单独生活增多就是证明。 

（二）本项研究的政策含义 

1.家庭小型化趋向下家庭对社会服务需求增强 

中国当代家庭的小型化趋向并没有改变，特别是家庭一代化势头增强。尽管不同生活单

位亲子在“家际”之间（相对于“家内”）仍保持着较密切的经济互助、生活照料关系，但

不能否认，小家庭无论在子女抚育，还是在老人照料等方面，对社会机构服务或家政服务的

需求在增强。这需要政府和相关组织加强社会服务建设，包括网点布局合理，方便快捷，收

费合理等；家政服务也有待改进，需要有一批受过正规训练的人员从事这一行业。 

2.改进制度，减少家庭成员地域分割 

对造成家庭成员地域分割增多、“不完整”的家庭形式增加或维持在较高水平的制度应

予以调整。这一问题在社会转型初期虽不可避免，但若户籍制度、教育制度、福利和社会保

障制度便于劳动力及其家庭整体迁移而不是劳动者个体流动，其存在范围和程度将会大大降

低，从而有助于改善夫妇关系，儿童和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条件也会得到相应改进。 

3.制定政策措施，避免代际关系过度削弱或必要的关系资源缺失 



家庭小型化、家庭功能发挥由“家内”向“家际”转化，家庭直系成员因流动而异地居

住增加，这对家庭生活质量有两方面的影响。积极作用是成年个体成员活动自由度增大，个

人对经济、生活的支配能力增强，代际冲突降低。可能的消极作用是，分居、分爨的直系成

员之间日常互助减少，情感沟通降低，空间分割导致关系疏离，特别是不同代际姻缘成员因

无日常生活协助而关系淡漠。政府和社会组织应通过制度建设引导不同代际成员加强联络，

如探亲制度的完善和落实，并为成年子代与老年亲代同地居住提供政策上的协助（就业、变

更户籍等）。 

（三）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家庭结构的不足 

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家庭结构具有全面揭示意义，但也存在不足。 

1.迄今为止的中国人口普查中，情侣同居现象难以识别及反映。这种情形往往被纳入“其

他”之类。 

2.四代及以上家庭会有遗漏。由于普查表中没有曾孙子女和曾祖父母代码，一部分四代

及以上家庭会被隐匿。 

3.老年父母被诸子“轮养”状况难以体现。 

当然，目前这些特殊的居住方式在总家庭户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对基本家庭类型的认识

和判断尚不构成大的影响。 

（四）本项研究的不足 

由于没有获得完整的“六普”长表 1％抽样数据库文件，本研究在指标选择上受到一些

限制，使得部分分析稍显薄弱，如住房对家庭结构的影响。另外，对个别家庭类型变动的解

释，经验认识色彩较强，而实证分析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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